
闽清县公路涉路项目管理办法
（社会公示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县公路涉路项目管理工作，提高我县公路路产路权保护意识和保护力度，促进涉路市场和公路事业良性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农村公路条例》《福建省农村公路管理办法》《福建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等规定以及部颁《公路路政管理技术标准》《涉路施工安全评价技术规范》等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结合闽清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闽清县县域内，由闽清县交通运输局、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其隶属企业管理的公路、公路用地或公路建筑控制内（含未移交由闽清县管养的国省干线公路）修筑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的施工活动。
第三条 涉路事项遵循“分级负责、安全至上”的原则，其中：县道实行“乡级配合巡查、县级管理主体”机制；乡村道实行“乡级管理主体、县级指导监督”机制。
第四条 闽清县交通运输局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县、乡道以及未移交由闽清县管养的国省干线公路的涉路施工许可、监督检查公路路产赔（补）偿征收以及县道公路损坏修复等工作，并委托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负责行政处罚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村道的涉路施工项目管理，认真履行乡道、村道公路养护职责，落实辖区内乡道、村道公路巡查工作，及时劝阻、制止各种违法挖掘损坏或者非法占用乡道、村道的行为，并报告县交通运输局。加强村道涉路施工的管理和乡村道公路损坏修复等工作。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五条 涉路施工项目（不含占据、利用公路建筑限界开展并列式埋设的管道项目）根据涉路的技术等级以及施工工程量分为复杂涉路施工和一般涉路施工。
复杂涉路施工项目：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使公路改线的项目；在公路桥梁自然地面下穿越的项目；修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管廊、高压燃气、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液）体管道或者道路穿跨越公路的项目；扩孔直径 100厘米（含）以上管道项目；在二级及以上公路增设或改造平面交叉道口项目；在公路特定范围内修筑堤坝、压缩或拓宽河床项目；其他对公路质量和安全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项目。
一般涉路施工项目：除复杂涉路施工项目以外的其他涉路施工项目
第六条 施工期间如有对公路交通安全和运行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的涉路施工活动，包括占用公路行车道、中央分隔带和硬路肩等，应编制施工交通组织方案，并征得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七条 涉路施工项目应已按照涉路项目对公路影响的情况，编制施工方案、应急处置方案以及安全评价。
第八条 涉路施工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分为安全评价表和安全评价报告书。
一般涉路施工安全评价宜形成安全评价表，列明规范符合性检验成果。安全评价表格式按照《涉路施工安全评价技术规范》（JTG/T 4520-2025）有关要求编制。
复杂涉路施工安全评价应形成安全评价报告书，如涉路施工活动因条件制约无法满足现行相关标准要求，应组织专家对安全评价报告书进行评审。
第九条 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管道项目，因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且受条件制约确需占据、利用公路建筑限界开展并列式埋设的，应在项目实施前编制安全评价报告书、公路修复方案施工交通组织方案。在完成专项技术论证并按照公路行政等级征得对应审批和管理机构同意后方可实施，确保公路安全不受影响。
专项论证会议应邀请交通、公安、应急、乡镇、行政村以及相关利益方参加。同类管道埋设项目可以合并召开。
建设单位在完成管线埋设工作后，应按照不低于该段公路原有的技术标准予以修复、改建（达到公路现行行业标准）或者给予公路管理机构相应经济补偿，由公路管理机构组织修复。
 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的管道项目除县委县政府特别明确，原则上不能占据、利用公路建筑限界开展并列式埋设。

第三章 项目分类及管理职责

第十条 县乡道的涉路施工项目由县交通运输负责审批、监督和管理，其中：乡道的涉路施工项目实施期间，乡镇人民政府应配合做好监督和管理。未移交的由闽清县管养国省干线公路参照县道予以管理
第十一条 村道的涉路施工项目需经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同意后方可实施，并由乡镇人民政府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条 涉及占用、挖掘、埋设管线管道等涉路行为应提前函告县交通运输局和属地乡镇，并做好涉路项目现场勘察等工作,其中：复杂涉路施工项目应提前3个月；一般涉路施工项目应提前30天。未提前函告的涉路项目原则上不予以受理，除县委县政府特别明确需紧急实施以外。
第十三条 县交通运输局及各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涉路项目实施情况，统筹安排农村公路新改（扩）建及养护等工作。
第十四条 除突发应急抢修以及县委县政府特别明确需紧急实施除外，新改（扩）建后通车的农村公路在质保期限未满前原则上不能明挖施工。

第四章 公路路产损坏赔（补）偿费

第十五条 县乡道公路路产损坏赔（补）偿费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征收，征收标准按照《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明确赔（补）偿收入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闽财税〔2019〕32号)执行。
第十六条 村道公路路产损坏赔（补）偿费用由乡镇人民政府同涉路项目当事人协商确认，协商不成的报县交通运输局认定。乡镇人民政府或涉路项目建设单位对裁定有异议的，可共同委托有资质的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评估后确定的赔（补）偿标准执行，评估费用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涉路项目建设单位各承担50%。村道公路路产损坏赔（补）偿费用乡镇人民政府收缴后，应全额上缴至县财政。

第五章 涉路项目实施管理

第十七条 涉路施工项目准备开工前，应向对应的管理部门备案开工时间、工期及联系人，并在项目完成后提请公路管理部门验收。
第十八条 项目未按公路原有的技术标准修复、改建，由县交通运输局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完成时间不超过90天。限期未整改的，由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依法处置。
第十九条 县交通运输局或乡镇人民政府在监督检查时发现涉路施工未按照许可的设计和施工方案实施、涉路施工危及公路安全以及未经许可擅自开展涉路施工活动的，应立即责令涉路项目停止实施，并移交执法部门处置。
第二十条 因公路新改建或养护工程等需要迁改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管（杆）线的，建设单位应提前3个月及以上函告涉路设施的产权或管理单位
第二十一条 根据涉路设施设置情况，由对应的责任单位承担公路工程开工前管（杆）线的迁改工作。
由建设单位负责迁改，并承担相关迁改费用,包括：
（1）1997年7月3日（公路法颁布）前已实施形成；
[bookmark: _GoBack]（2）有交通运输部门许可或县政府、行业部门、属地乡镇同意实施相关佐证材料；
（3）因公路拓建导致杆（管）线位置调整至公路用地范围内的；
（4）在公路用地（或旧路公路建筑限界）范围以外。
由管（杆）线的产权或管理单位按照有关要求在项目开工前自行拆除、迁移，主要是在1997年7月3日（公路法颁布）以后形成，且管（杆）线的产权或管理单位无法提供符合前款由建设单位承担迁改费用相关佐证材料的，其中：
（1）杆（管）线所在路段在建设期间履行公路用地报批工作的，在公路用地红线范围（含公路净空)以内；
（2）杆（管）线所在路段无法提供公路用地审批相关材料或证明，在公路建筑限界范围（含边沟、路基、路面、护栏、硬化边坡挡墙以及公路净空等）以内；
（3）利用公路桥梁、隧道、涵洞铺设的。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二条 县交通运输局按年度收集、整理涉路施工项目档案材料，并对涉路施工项目所在公路路段进行抽查评估，年度抽查评估件数不低于总件数的10%（最低1件）。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造成亡人公路事件，由县交通运输局予以通报、责令限期整改，并对涉及违法的企业予以处罚，涉及违法违纪的干部按照管理权限移交同级纪检监察机关依法依纪依规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涉及到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公路路产损坏赔（补）偿费征收标准等部分条款由对应行业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2年。
